
发行人

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徽商银行

浙商银行

中信银行

上海银行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渤海银行

浦发银行

杭州银行

兴业银行

工商银行

证券简称

25建行科创债01B(BC)

25建行科创债01A(BC)

25中国银行科创债01

25徽商银行科创债01

25浙商银行科创债01BC

25中信银行科创债

25上海银行科创债01

25交通银行科创债02

25交通银行科创债01

25农业银行科创债

25渤海银行科创债01

25浦发银行科创债01

25杭州银行科创债01

25兴业银行科创债01

25工行科创债01BC

发行额/亿元

50.00

200.00

200.00

50.00

50.00

100.00

50.00

50.00

150.00

200.00

50.00

150.00

50.00

100.00

200.00

期限/年

5

3

3

3

3

3

3

5

3

3

3

3

3

3

3

起始日

2025-05-22

2025-05-22

2025-05-20

2025-05-20

2025-05-19

2025-05-16

2025-05-16

2025-05-13

2025-05-13

2025-05-13

2025-05-12

2025-05-12

2025-05-09

2025-05-09

2025-05-09

到期日

2030-05-26

2028-05-26

2028-05-22

2028-05-22

2028-05-21

2028-05-20

2028-05-20

2030-05-15

2028-05-15

2028-05-15

2028-05-14

2028-05-14

2028-05-12

2028-05-13

2028-05-13

发行利率/%

—

—

1.65

1.67

1.66

1.66

1.67

1.77

1.65

1.65

1.75

1.66

1.67

1.66

1.65

数据来源：Wind

5月7日债市“科技板”上线后13家银行发行科创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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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科技板”开局火爆 13家银行入场募资1650亿元

银行抢发科创债

双向追责成监管常态 银行资产质量认定趋严

严监管的深层逻辑：堵空转、防风险、促实业

与前期政策相比，科创债的发行

主体范围首次扩充至银行、证券

公司等金融机构。

随着科创债的扩容，市场也

在积极关注相关投资机会。

华福证券在研报中指出，

在特殊的政策导向和属性下，

科创债短期内的违约风险或在

一定程度上低于普通企业债，

建议积极关注科创债主题投资

机会。由于科创债的发行主体

以高等级央国企为主，主体资

质较好，债券整体估值水平低

于普通信用债品种，信用风险

相对较小。对于想要博取更高

收益的机构，可提前关注首发

平台的一级发行机会，对于部

分基本面无明显瑕疵、主体成

长性较好、带信或担保措施的

首次发债主体，可适当博弈估

值溢价发行的投资机会。对于

流动性和久期管理有较高要求

的机构，可着重关注流动性更

好的科创票据。

从投资价值来看，浙商证

券（601878.SH）分析指出，科创

债的主要价值在于为债券市场

贡献增量，从而一定程度上缓

解资产荒问题。2025 年 1 月—

5 月 20 日，科创债共发行 622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1%，预

计 全 年 发 行 量 接 近 1.9 万 亿

元。从价格上看，近一个月科

创债相比同一主体发行的普通

债平均利差接近 10 个基点，市

场对于科创债的定价未因政策

发生改变，建议挖掘科创债的

溢价投资机会。

整体来看，近期随着政策层

面对科创债的支持力度加大，

市场认购热情也在随之升温。

招商证券（600999.SH）在研报

中披露，从一级市场表现来看，

5 月科创债平均认购倍数较 4

月大幅提升1.4倍，反映出投资

者对科创债品种的配置需求明

显增强。

从机构的配置表现来看，理

财机构对科创债类资产配置的

积极性尤其明显。近来，已有多

家理财公司宣布投资科创债。

工银理财在官微公告称，截

至 5 月 14 日，已成功投资 10 只

科创债，涉及民营企业、地方国

企及大型金融机构等多类型发

债主体，募集资金将投向人工智

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

科技创新领域。

5月16日，农银理财也在其

官微披露，积极参与首批科创债

投资，累计参与恒力集团、无锡

创投、TCL 集团等 13 家企业发

行的科创债，合计投标量约 30

亿元，为破解科创企业融资痛

点、推动产业升级注入金融活

水。截至 2025 年 5 月 12 日，其

累计投资科创类债券326亿元，

为 144 家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

融资支持，促进“科技—产业—

金融”的高水平循环。

此外，农银理财还在其官微

指出，其为投资者提供了精准对

接科技创新领域的产品选择，累

计发行科技创新主题理财产品

39只，2025年日均规模77亿元，

服务30余家科技企业的金融需

求。农银理财方面表示，后续将

持续提升资产、负债两端的“含

科量”，为科技创新注入金融活

水，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与

广大合作伙伴一起分享中国科

技创新的时代红利。

平安理财方面也表示，此前

该公司携手工商银行（601398.

SH）私人银行部发行了“科技金

融”主题产品，主要聚焦科创债

（精选 AA+及以上优质国央企

信用主体），支持国家重大科技

任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重

点领域，助力研发活动和科技成

果的转化，形成“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

在娄飞鹏看来，理财资金

加大科创债配置是充分发挥其

功能更好地服务科技创新的表

现，也有助于银行业更好发行

科创债募集资金丰富科创企

业。不过，娄飞鹏强调，在此过

程中理财公司需要对科创债募

集资金投资领域的定价做好调

研及评估。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

柏文喜指出，从化解风险的角度，

严监管的原因有三方面：

一是防范金融空转风险。部分

银行将大量资金配置于债券市场，

通过交易套利获取收益，这种“脱实

向虚”的倾向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质要求相背离。严监管可以引

导银行将资金更多地投向实体经

济，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

二是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通

过政策引导，促使银行将更多信贷

资源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支持中

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这有助

于提高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

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银行普遍存在公司治理不完善、内

控机制薄弱等问题，加强监管有助

于筑牢金融安全防线。例如，农商

行由于其业务模式和客户群体的

特殊性，更容易出现风险，因此成

为监管的重点对象。

在严监管下，银行如何平衡合

规和信贷规模增长？

“信贷业务是银行最基本的业

务，笔数较多，办理频繁，流程较

长，的确比较容易触及合规方面问

题。而且，对银行而言，贷款资金

用途、流向的监控是一个老大难问

题。”董希淼坦言。

杨海平指出，银行业平衡合规

与信贷规模增长的思路主要是：其

一，基于产业研究能力，保持信贷

策略的前瞻性，紧跟地区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步伐；其二，基于数字化

升级特别是智能风控的迭代，推进

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数字金融融

合创新；其三，继续贯彻合规从高

层做起的理念，同时推进精准问

责，持续宣贯良好的风险文化。

柏文喜建议，首先要加强内部

控制和风险管理，银行需要建立健

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对贷款全

流程的管理，确保贷款发放的合规

性。例如，在贷款“三查”制度上严

格把关，避免出现贷款管理不审慎

等问题。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

机制，银行应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

机制，鼓励员工在合规的前提下积

极拓展业务。例如，将合规指标纳

入员工绩效考核体系，对违规行为

进行严肃问责。

其次要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

平，利用金融科技手段，银行可以更

高效地进行风险评估和监控。通过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银行

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客户风险，提高

信贷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最后要优化信贷结构，银行应

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合理调整信贷

结构，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例如，增加

对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普惠小微

等领域的信贷投放，同时控制对高

风险领域的资金投入。

在金融科技方面，董希淼也表

示，建议金融监管部门借助科技手

段，构建覆盖全行业的信贷资金流

向监控系统，提升贷款用途监控的

能力和效率；建议加强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提高借款人编造贷款资

料、挪用贷款用途的违规成本，建

立挪用贷款黑名单制度，从源头上

遏制信贷环节违规。

中经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今年，科技创新债券（以下简称

“科创债”）发展政策集中出台。随

着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板”正式上

线，多家银行、证券、股权公司等金

融机构相继启动科创债发行工作，

其中银行发行数量及规模位居前

列。Wind 数据显示，5 月 7 日—22

日，已有 13 家银行发行 15 只科创

债，发行规模达1650亿元。

与此同时，机构配置科创债类

资产的热情在持续升温，部分理财

公司宣布已成功投资 10 只甚至以

上的科创债，同时也通过精准对接

科技创新领域的产品匹配个人投资

者的多样化配置需求。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相关支持

发行科创债政策出台后，银行将成

为科创债发行的主力军，后续需持

续关注发行放量情况；且政策加持

下，科创债有望进一步扩容支持创

新型企业发展，市场或也需要重新

审视科创债投资价值。

自5月9日债券市场“科技板”上

线以来，银行业迅速响应，10余家银

行宣布完成发行或正在发行科创债。

上海银行（601229.SH）5 月 22

日公告称，2025年第一期科创债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簿记建档，并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发行完毕。 本期

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50亿元，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品种，票面利率为

1.67%；募集资金将用于发放科技贷

款、发放科技相关产业贷款、投资科

技创新企业发行的债券等，专项支

持科技创新领域业务。

中信银行（601998.SH）5 月 21

日公告显示，2025 年科创债（债券

通）（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簿记建档，并于

2025年5月20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完毕。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为人民币100亿元，品种为3年期固

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1.66%。

多家银行纷纷于近期宣布科创

债发行进展。Wind数据显示，5月

7 日—22 日，共有 142 只科创债发

行，合计发行规模3150.9亿元。其

中，有13家商业银行发行15只科创

债券，发行规模达1650亿元，包括5

家国有银行、6家股份制银行和2家

城商银行。

这也是自5月7日支持科创债

发展政策落地以来，首批金融机构

科技创新债券扩容。

5 月 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

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以下

简称《公告》），从丰富科创债产品体

系和完善科创债配套支持机制等方

面，对支持科创债发行提出多项重

要举措。

《公告》将科创债发行主体范围

扩大至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私

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投机构发行科

创债；要求优化科创债发行和交易

制度，例如简化发行流程、创新评级

体系、建立做市机制和完善科创债

风险分散分担机制。 同日，沪深北

三大交易所同步配发《关于进一步

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服务新质生

产力的通知》，交易商协会发布《关

于推出科技创新债券构建债市“科

技板”的通知》，进一步提出细化支

持措施。

新世纪评级指出，与前期政策

相比，科创债的发行主体范围首次

扩充至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

构。金融机构参与发行科创债可以

丰富科创债产品体系，通过构建多

层次债券市场满足中小型科创企业

的融资需求。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

鹏认为，将银行纳入科创债发行主

体的范围，有助于银行充分发挥自

身优势，募集资金为科创企业提供

融资支持，从而丰富科创企业融资

来源，进而更好地推进科技创新和

经济向新向好发展。

中国银行（601988.SH）研究院银

行业与综合经营团队主管邵科进一

步指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各类股权投资机构以及

科技型企业自身等共同组成了科技

金融的生态链，并可以基于自身特点

在不同的环节或领域发挥差异化的

作用，形成高效协同互补的格局。

“通过发行低成本、长期限的科

创债，银行可以显著提升科技贷款

的规模和服务能力，证券公司可以

提升承销以及股权、债券、基金投

资、做市等服务质效，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可以加快转型、扩大科技投资

规模，同时政策支持优质股权投资

机构将募集资金用于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设立、扩募等，可以进一步缓

解早期科技项目募资难问题，引导

社 会 资 本‘ 投 早 、投 小 、投 硬 科

技’。”邵科表示。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后续科创

债发行人将更加丰富。

随着政策对科创债发行主体的

扩容，近期银行发行积极性提高。

华源证券在最新研报中指出，科创

债新政后首周，银行是科创债发行

的绝对主力，且银行以国有大行为

主。2025年5月6日—16日，银行主

体发行科创债规模合计1150亿元；

按发行规模排序，银行>产业主体>

证券>城投>股权投资机构，其中银

行所发行的科创债中，五大国有行>

股份制银行>政策行>城商行。

从单只债券发行规模来看，银

行发行的科创债规模普遍较高。财

通证券（601108.SH）研报显示，5月

7 日“科技板”基本准备完成后，多

家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

等金融机构相继公告科创债发行计

划，募集资金用于科创领域、借新还

旧、补流等，单只债券发行规模较

大，银行发行的单只科创债规模多

在50亿元以上。

Wind 数据显示，前述 13 家银

行发行的15只科创债券中，25建行

科创债 01A（BC）、25 中行科创债

01、25 农行科创债、25 工行科创债

01BC 等 4 只科创债券单只发行规

模均达200亿元。

展望后市，科创债发行将进一

步提速扩容。国盛证券在研报中明

确指出，政策鼓励、发行机制完善、

融资支持的条件下，科创债市场有

望逐步扩容。此外，在科创债风险

分担工具的加持下，长久期科创债

的发行有望放量，占比预计提升。

财通证券也分析指出，可以预

计未来的科创债的发行增量将主要

由金融机构来贡献，行业逐渐覆盖

更多科技创新领域。各种创新风险

分担机制推出后，预计有更多民营

企业成功发行科创债。

机构配置热情升温

从一级市场表现来看，5月科创债平均认购倍数较4月大幅提

升1.4倍。

透视银行业一季度近5亿元罚单：贷款管理不审慎

中经记者 郝亚娟 张荣旺

上海 北京报道

银行业监管延续高压

态势。

根据企业预警通发布的

《2025年一季度银行监管处

罚——数据分析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一季度央行、

金融监管总局、外管局及派

出机构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

人员开出罚单1466张，罚没

金额4.85亿元，罚没金额环

比增长20.05%。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

意到，贷款管理不审慎是银

行 被 处 罚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一位银行业内人士表

示，信贷管理不严将直接影

响银行资产质量，相关责任

人员也会被处罚。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

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董希淼认为，总体而言，监

管部门对相关违规行为进

行处罚，有助于银行树立

审慎经营理念，依法合规

发展业务，更有效地防控

信用风险。金融机构要建

立 健 全 全 面 风 险 管 理 制

度，坚持合规经营，培育合

规文化，引导员工增强合

规意识，不断提升合规经

营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

能 更 好 地 保 护 金 融 消 费

者、股东、客户、员工等利

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报告》显示，一季度，央行、金

融监管总局、外管局及其派出机构

共针对银行机构及从业人员开出

了93张百万元以上的大额罚单，较

上季度增加7张，大额罚单罚没金

额较上季度上升幅度较大。

从被罚银行类型分布来看，一

季度罚单主要集中在国有银行、股

份制银行和农商行。其中，农商行

罚单数量最多，较上季度增加 26

张，罚单数占一季度总罚单数量的

31.58%；国有银行罚没金额最高，

较上季度增长0.52亿元，罚没金额

占一季度总罚没金额的29.19%。

多家银行的受罚事由包括贷

款管理不到位、办理贷款业务不审

慎，贷款风险分类不准确，存在违

规收费的行为监管标准化数据报

送错误等。

从处罚对象来看，机构罚单

4.68亿元，个人罚单0.17亿元。记

者注意到，在信贷管理不审慎的情

况下，相关银行员工不仅可能面临

处罚，甚至有可能被禁止从业。

董希淼表示，从近年来金融管

理部门监管处罚特点来看，既处罚

违规机构，又处罚相关责任人；既处

罚总行，也处罚分支机构。而且，对

个人处罚中，针对负有管理责任的

管理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经办人

员，区别不同岗位性质和责任，分别

处于不同的罚金，以及做出限制或

禁止相关人员从事金融业务等处

罚。这样“双罚”的方式能更好增强

监管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和针对性，

提升处罚的震慑效果，推动金融机

构和从业人员勤勉尽职，增强合规

意识，加强风险管理。

北京财富管理行业协会特约研

究员杨海平指出，金融监管总局的行

政处罚主要集中在信贷管理领域［包

括贷款“三查”（贷前调查、贷时审查、

贷后检查）不到位，信贷资金用途管

理不到位］、数据统计方面（例如小微

企业划型不准确），以及未有效落实

信息保护义务等；央行行政处罚主

要集中在反洗钱合规方面（例如客户

身份识别与交易记录管理缺陷）；外管

局行政处罚主要集中在未履行跨境资

金流动监测义务等方面。

受严监管和市场环境变化影

响，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金

融监管总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

余额3.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574

亿元；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

上升0.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银

行不良贷款率较2024年年末下降

0.01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城商行、

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分别较2024年年

末上升0.01、0.03、0.06个百分点。

兴业研究指出，商业银行不良

贷款率环比略有上升，而关注率有

所下降，原因或为《商业银行金融

资产风险分类办法》过渡期即将结

束。2023年2月，原银保监会发布

《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

法》（以下简称《新分类办法》）。根

据《新分类办法》，境内银行最晚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应按照《新分

类办法》的标准对表内外承担信用

风险资产进行风险分类，逐步将已

发生信用减值的贷款归为不良贷

款。在过渡期结束前，部分银行尚

需要参照《新分类办法》增列部分

贷款进入不良贷款之类，故而部分

银行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

从这一角度来看，2025年第一季度

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环比略有

上升部分原因在于部分银行对于

不良贷款认定有所趋严。

“当前银行业风险总体是收敛

的，但风险是动态演变的。由于银行

业的特征，经济各领域的风险有向银

行业汇聚的趋势。现阶段商业银行经

营过程中仍存在以下错误倾向：其一，

部分商业银行重业务、轻合规的倾向

依然存在；其二，部分商业银行为落

实宏观调控政策，在抓信贷投放的时

候，存在风险防控措施滞后的情形。

针对这些隐患，需要通过严监管促使

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完善内控合规体系，从而压降

整体风险水平，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

形成的可能性。”杨海平分析。


